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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時間：95 年 1 月 13 日下午 13:30 

二、 地點：忠孝樓 2 樓會議室 

三、 主席：林興兆校長 

四、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五、 記錄：楊婷瑛 

六、 主席致詞： 

(一)今年度雖然仍有減班情形，學校仍應以提升教育品質為目標。 

(二)感謝各位老師專業精神的付出。 

七、 課程發展業務報告： 

(一)94 學年度課程計畫上學期已提交一學年送審，故下學期請各位老師提出總體課程計

畫表即可。 

(二)94 年度本校承辦第二群組九年一貫進階研習健康與體育領域，95 年度則換成社會領

域研習。 

(三)教育局公文(北市教體字第 09439871300 號)中提出「為落實體育科教學專才專任，

此後學校於課程安排時應優先考量體育科目由體育教師擔任」。 

(四)94 學年度 12 月 13 日已完成六年級國語文學力測驗；另外配合「2006 年學生學習成

就評量」計畫，明(95)年度將進行國民小學四、六年級學生國語、英語、數學、社會、

自然五科成就表現(四年級學生)，調查方式將抽樣學生進行兩科試卷及問卷填答。 

(五)95 年度臺北市第二群組學校辦理教師研習規劃 

1. 今年寒假(95.1.23-25 共三天)雙園國小會開辦「發展性教學輔導系統初階研習」 

2. 今年下學期會再開三場次選修課程(3/8,4/12,5/10)，老師可把握機會。 

3. 今年暑假會開補訓研習(94 年度未參與研習、未滿共同領域 6 小時、分領域 21 小時

者) 

4. 95 年度第二群組學校分領域進階研習本校承辦「社會領域」(94 年度是健體領域)。 

研習領域 語文 數學 社會 自科 健體 藝文 綜合 英語 

94 承辦學校 萬大 福星 老松 大理 龍山 東園 西門 新和 

95 承辦學校 大理 西門 龍山 萬大 新和 福星 東園 老松 

5. 第二專長進階研習於 95 年只辦兩場(95.9.13/10.11)；其餘三場次 96 年才辦理。 

6. 第二專長只要參加五場分領域研習(需參加同一個領域)，就可以換第二專長證書。 

八、 討論議題： 

(一)有關主題月『科學月』實施計畫草案，請討論。 

◎ 提案單位：教務處 

◎ 擬辦：詳如草案 

◎ 決議： 

1.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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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活動經費來源由家長會補助 2 萬元整，其餘由學校支出。 

3. 活動項目「讀科學」部分，把邀請作者到校簽名更改為作者經驗分享心得交流；「聽

科學」部分，邀請講座於週三進修對教師演講，更改為對高年級學生進行演講。 

4. 研議把資訊教育也加入科學月的計畫共同辦理。  

 

(二)有關 95 年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四小時規劃案，請討論。 

◎ 提案單位：輔導室 

◎ 擬辦：詳如草案 

◎ 決議： 

1. 依規定學校實施正式課程以外的四小時課程，請各學年於會後提出明確的活動方式及

內容，列入下學期行事曆，於 95 學年度正式實施。 

2. 由輔導室發下表格，調查一至六年級的活動方式，請各學年提出實際做法。 

3. 由行政單位在兒童節或母親節中列入家庭教育的目標，及彙整所有學年提出的活動，

統一提出本校之實施計畫。  

 

(三)有關本學期綜合活動分組活動教學是否取消，請討論。 

◎ 提案單位：四年級學年 

◎ 擬辦：希望下學期能取消四年級分組活動課程。 

「綜合活動」的範疇很廣，各處室配合節慶、政令所安排的各項活動、 

這學期準備體育表演會的練習活動與下學期準備才藝發表會的練習活 

動，都可涵蓋其中，但是大多無法利用課表上之綜合活動課進行，而必 

須挪用數學課、…等，讓原已嚴重不足的數學課更如雪上加霜，因此四 

年級建議下學期取消立意良善、可以展現學校特色的——分組活動，好 

讓被挪用的數學課、國語課…等，有更多回補的空間，畢竟魚與熊掌很 

難得兼。 

◎ 決議：四年級分組活動下學期暫緩。 

九、臨時動議： 

(一)卓副會長建議：可設計高年級辯論比賽活動，增加學生學習機會。 

◎決議: 

1. 加入卓會長所提出之辯論活動，由六年級於下學期實施。 

2. 活動由訓導處主辦，與春暉、反毒等活動結合，辦理六年級辯論賽。 

3. 附帶決議，請在下學期安排辯論會，由六年級參加，訓導處主導及規劃辯論會，並提

供題目及方式。 

(二)四年級建議：訓導處二、四課間活動時間，是否能持續讓學生進行健康操練習？ 

◎決議: 

通過。二、四課間活動時間及一、三學生朝會時間，由訓導處進行學生健康操活動。 

十、散會：下午 16:00 

 

承辦人:                 教務主任:                  校長: 


